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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进婴幼儿照护社会化，是满足人民群众对婴幼儿照护服务需求的必然要求。2019 年全国两会期间，

有代表委员建议，由卫生健康部门牵头，尽快出台 3 岁以下托育政策性文件及工作规划。也有代表委员围

绕建立跨部门协调工作机制、建立公办托幼中心等提交提案。加快建设婴幼儿社会化照护体系涉及千家万

户，已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议题。

我们在南通市崇川区 10个街道进行的专题调研显示，目前 0-3岁婴幼儿照护主要以家庭照护为主，社

会化照护率低。430份有效问卷表明，幼托班与早教班合计的社会化照护率仅为 13.5%，其中公办及单位兴

办的婴幼儿照护机构占比仅为 1.6%。调查显示，祖辈在婴幼儿照护中参与率高达 71.6%。这主要带来两方

面问题。一是两代育儿观念差距大，易引发家庭矛盾。76.8% 的家庭认为祖辈易宠溺孩子，不利于孩子的

成长。37.5%的家庭认为祖辈思想保守，不利于孩子的成长。47.1%的家庭中祖辈与婴幼儿父母在照护的理

念上无法沟通协调。40.8%的家庭认为父母与祖辈照护理念不一致，不利于孩子健康成长。二是老人负担过

重。祖辈照护婴幼儿造成不少老人两地分居，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。照护婴幼儿的祖辈中，有 37.4%的人

还需要赡养家中年龄更大的老人。有 63.2%的祖辈在 60岁以下，尚未退休，不得不面对工作与生活的诸多

压力。调查显示，25.8%的家庭是父母独立照护，61.6%的家庭是婴幼儿父母和祖辈一起照护，两项合计高

达 87.4%，父母参与婴幼儿照护率非常高。婴幼儿父母作为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力量，面临工作与照护婴幼

儿的双重压力。54.2%的父母认为照护婴幼儿花费时间多，影响了职业发展。57.9%的父母反映在照护婴幼

儿方面花费精力多，身心疲惫。54%的父母能在孩子生病时顺利请假，32.1%的父母因照护孩子请假，工资

与奖金被扣发。30.7%的家庭认为父母投入大量精力照护婴幼儿会影响父母职业发展，对母亲的影响更甚于

对父亲的影响。

当前，0-3岁婴幼儿社会化照护需求日益增长，但总供给严重不足。调研发现，64.4%的家庭期待社会

化的婴幼儿照护。与强烈的幼托机构需求相比，公办的婴幼儿照护机构严重短缺，依托机关、企事业单位

兴办的托儿所寥寥无几，0-3 岁婴幼儿照护机构供给严重不足，部分提供全日制托育服务的早教机构收费

昂贵，家长望而却步。调研发现，29.2%的家庭希望政府规范管理婴幼儿照护机构。到目前为止，我国尚缺

乏完善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标准，照护机构建设标准和服务标准双双缺失，照护机构没有直接负责的管

理部门。而在强劲的市场需求刺激下，大量资本涌入这一市场，出现了 0-3 岁婴幼儿照护行业鱼龙混杂，

良莠不齐，不仅收费乱，孩子的食品安全和人身安全也无法保障的问题。调研发现，专业化的婴幼儿照护

需求与供给之间严重不匹配。高达 87.3%的家庭希望婴幼儿社会化照护机构能够为婴幼儿提供专业的启蒙

教育，这在他们希望提供的服务内容中排名第一位，超过陪伴看护（占 86.6%）、提供餐饮（占 68.3%）与

基础性医疗服务（67.6%）。25.1%的家庭认为找不到合适的专业照护机构；35.4%的家庭认为照护 0-3岁婴

幼儿面临的主要难题是找不到专业且让人放心的保姆。

长期以来，婴幼儿养育社会化进展缓慢。上海、四川等地率先出台地方性政策法规，上海市政府把“新

增 50个普惠性托育点”纳入 2019年市政府实事项目，这些都是有益的尝试。当前，地方政府应结合本地

实际，从顶层设计、立法监管、兴办机构、强化审核培训等方面入手，加快建设婴幼儿社会化照护体系。



强化规范管理，统筹推进幼托事业发展

尽快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和具体实施规划，明确婴幼儿社会化照护行业的发展方向，规范 0-3 岁婴幼儿

照护体系建设。一是明确政府主体责任。各级政府应成为婴幼儿照护工作的责任主体，将婴幼儿照护体系

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，制定本区域内婴幼儿照护专项工作规划，在制定政策、引导投入、规

范市场、营造环境、监管服务等方面发挥主体作用。二是明确主管单位。婴幼儿照护体系涉及教育、人社、

民政和卫健委等多个部门，需要建立跨部门协调工作机制，确立主管单位，明确各成员单位具体职责。按

照“谁审批谁监管”和“谁主管谁负责”原则，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担负起婴幼儿社会化照护服务机构的

日常监督评估和规范化管理职责，以政策法规和行政力量保证幼托机构的安全和质量。三是制定行业管理

办法。政府应根据实际情况，针对幼托服务领域出台详细规范，如服务内容、场所安全性、从业人员资质、

师生比例标准等，制定出行业管理办法，解决社会化照护机构资质认定与规范管理问题。四是规范许可与

强化监管。制定惩罚行业不良现象的法律法规，对幼托班的监管由事前资质认定扩展为全过程监管，重点

监管安全、保育、卫生等方面，对机构主要负责人实行过错推定责任。照护过程实时监控全覆盖，并规定

数据保存时间。

强化激励引导，多层次发展婴幼儿照护机构

面对不同家庭的多层次需求，大力发展 0-3 岁婴幼儿照护机构，纳入社会公共服务范畴，构建公共幼

托供给体系。一是公办幼儿园增设幼托班。政府加大公办幼儿园的投资建设力度，适当引导和资助民办机

构参与设立。二是单位办托。鼓励有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，在获得有关部门批准和相关资质的前

提下，在自有场地内开办幼托机构。政府还可支持中小企业与邻近社区合作，企业提供资金，社区提供空

间，为企业双职工家庭和社区居民提供经济实惠的公共幼托服务，既方便企业职工来回接送，让职工安心

上班，又可以解决社区居民的托管需求。单位办托属于单位福利行为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，主管部门应牵

头制定单位办托建设管理标准。三是社区办托。大部分父母希望把幼托点放在居住小区内，可以在社区内

建立日间照料幼托网点，借助社会组织的力量提供专业化管理，明确照料制度与收费标准，为社区内有需

要的家庭提供专业服务。

强化审核培训，大力提升照护行业专业化水平

加强婴幼儿社会化照护机构从业人员的资质认证与审核，除学历标准外，还应加强从业人员任职前的

犯罪和虐童背景调查，从业人员一旦有违法行为，取消资质并全国禁入。实行持证上岗，从业人员上岗证

可采用分级分类标准，坚决杜绝为了弥补师资不足而出现“先上岗，再补证”现象。为真正落实从业人员



资质要求，应尽快建立从业人员从业及培训记录数据库，防止经营者为降低成本，在获取许可后招用低素

质不符合条件人员。主管部门应制定长期的培训计划，定期开展职业道德和专业技能培训，让从业人员从

内心认识到幼儿教育事业的高尚和严肃性，提高自身的职业素质及责任感。


